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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6_99_BA_

E6_85_A7_E7_9A_84_E7_c122_483186.htm 原告：宁夏律师代

表队??被告：上海律师代表队【团体对抗赛辩论案例题】输

血纠纷 钱某因肚痛被家属送至某镇卫生院，经医院检查，系

脾脏破裂，因出血很多，需立即手术并大量输血。按照规定

，镇卫生院只能使用由市中心血站提供的血液，而血站距镇

卫生院却有一个小时的路程。病人生命垂危，于是家属强烈

要求输自己的血。但卫生院领导认为本院不能自行采血，这

是上级卫生部门的规定，断然拒绝家属的要求。家属表示愿

意以文字形式承诺，如果输家属的血发生意外，一切后果由

家属承担，与卫生院无关。但卫生院领导仍不同意，坚持等

供血站送血，最终，当血站的血送到时，钱某因失血过多导

致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辩题】镇卫生院拒绝输家属的血

，对病人的死亡是否应负责任? 原告：卫生院应当对病人的死

亡负责任 被告：卫生院不应当对病人的死亡负责任 【意见陈

述】 原告：生命权是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治病救人之所以成

为医者的法定职责，体现的正是法律对生命权利的尊重。面

对生命垂危的钱某，在履行紧急救治的法定义务与遵守限制

采血的上级规定不能兼顾时，卫生院应当义无反顾地选择前

者。同时，正如没有人否定截肢救命的合理性一样，生命的

价值大于健康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保护血液安全的规

定，绝不应成为挽救生命的桎梏。我们相信，无论道德、法

律还是规定，在维护生命的终极目的上一定是相同的。遗 憾

的是卫生院基于错误的价值判断，断然拒绝了钱某家属的采



血请求。主观上懈怠了钱某生存与死亡的转化，客观上以消

极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了钱某的生命权。至此，原告认为卫

生院的行为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的法定条件，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在所难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卫生院法律责任的确定

仅仅是本案形式上的终结，只有当医者对生命权利的尊重从

被动走向自觉时，本案才能圆满地划上句号。 被告：我国目

前的医疗机构只能依据低投入广覆盖的原则设置，以有效的

资源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对方无视这一基本国情和

卫生院的实际情况，认定被告有能力而不作为，缺乏事实依

据。而对方所罗列的侵权要件中，恰恰不具备行为违法性这

一最核心和最基本的要件。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卫生院有义务而不作为吗？当然不是。《献血法

》第15条规定，医疗机构可以应急采血，但前提必须确保采

供血安全。同时，《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19条又

规定，只有当本地区没有血站，紧急情况发生而且能够确保

采供血安全三项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应急采血。本案中卫

生院所在地区有中心血站，而其自身技术条件又无法确保采

供血安全，卫生院因此而拒收家属的血。这是严格遵循了法

律规定而绝不是不作为。其次，是卫生院有能力而不作为吗?

当然不是。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规定，二级以上医院才应设置

血库，配备相关的技术人员。作为一级医院，被告给钱某进

行初步诊治，确定血型，通知血站准备血液，确已竭尽全力

。最后，是卫生院可免责而不作为吗?当然不是。违反强制性

法律规定的任何承诺都是无效的。家属的承诺无法免除卫生

院违法采血的法律责任。同时，违法采血存在巨大风险，既

可能损害家属的健康，又未必能挽回钱某生命。各位，尽管



我们对钱某的去世表示深深的遗憾，但依据法律，卫生院绝

不应承担医疗责任事故。 【自由辩论】 原告：本案中，卫生

院已经确定钱某应立即手术，并大量输血。请问在此情况下

，卫生院对钱某采取了什么主治措施? 被告：等血并不等于等

死。在一小时内，我们对他进行了输液、观察体征、准备手

术，这就是采取的措施，而对方认为我们不作为。请问，你

们认为卫生院在紧急情况下必须输血的法律规定在哪里? 原告

：我们说，一种感冒，有的打针，有的吃药，千变万化的客

观病情要求医生必须正确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主治措施才能达

到理想的疗效。卫生院以常规的等血站送 血，处置急需输血

的危重病案，显然未尽到紧急救治的法定职责。 被告：如果

一个病人紧急需要打青霉素，但是你能说因为情况紧急，我

不做皮下测试就打吗?这样显然违反法律规定。《献血法》

第15条规定：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应急采血。但是，

是否有一个前提呢? 原告：判断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违法的关

键，就是看其是否尽到了急救的处置职责。如果履行了职责

，即便发生意外，也无责任；反之，就有责任。所谓不是因

为损害承担责任，而是因为过程承担责任，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 被告：紧急情况下输血，必须保障用血安全。而对方把

《输血法》第15条，所谓的可以输血等同为应当输血。请问

，可以和应当是一个概念吗?法律规定，男性满22周岁可以结

婚，就是说应当结婚吗?我至今未婚，是否我的违法已经长

达7年之久呢? 原告：如果说从血站送血就是急救措施的话，

那么，恐怕急救的对象，只能是为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钱

某家属了。所以说，卫生院究竟有没有履行紧急救治的法定

职责，才是本案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被告：根据《临床输



血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二级以上医院才设有血库，才配

备有专业的输血人员。请问，本案当中的这个卫生院是几级

医院? 原告：几级医院都不影响其救死扶伤的法定职责。我国

《医疗卫生法》已经明确了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职责。《职

业医师法》则规定了医疗机构紧急救治的法定义务。《献血

法》则规定了可以临时采血的许可。上有原则，下有职责与

许可，卫生院当为不为，不应为却为之，行为岂不违法? 被告

：卫生院是一级医院，不够履行能力而空谈医疗措施。对方

的观点我们不能苟同。按照对方的逻辑，这个卫生院是不是

可以和协和医院一样做心脏的搭桥手术呢? 原告：无论法律还

是法规，对临时采血都是限制而不禁止。立法者限而不禁的

用意，就在于以患者的利益为先。如果机械地将限与禁等同

起来，《职业医师法》第24条对急危患者进行紧急救治的规

定，岂不成为空谈? 被告：紧急情况下，第一，不能违反法律

行事；第二，也要看是不是有履行能力。对方的逻辑是有人

跳河自杀了，偏要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也跳下河去，这到底

是在救人呢，还是在添乱呢? 原告：问题是卫生院会不会救人

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按对方律师的观点，在挽

救钱某的生命与遵守规定之间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那

无非就是生命诚可贵，规定价更高；若为规定故，生命就可

抛嘛。 被告：对方今天的逻辑，无非是健康不可贵，制度无

所谓；血型随便配，法规都作废。这对吗? 原告：那么在当时

，你卫生院首先考虑的，究竟是钱某的生命安危，还是可能

给自己带来的所谓的行政后果呢? 被告：乌纱帽并不重要，但

重要的是在合法的情况下，治病救人!我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非法输血会有哪些危害后果呢?请回答。 原告：保证血液安



全，绝不能以放弃生命为代价。生命都不存在了，健康又从

何谈起呢? 被告：对方回避我们的问题。如果是违法输血，根

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规定、《民法通则》第106

条的规定和《刑法》第334条的规定，分别要承担行政、民事

和刑事的责任，最高可判到无期徒刑。这样三个法律后果对

方没有看到吗? 原告：那么这个规定限制的究竟是什么呢?到

底是不安全的临时裁决，还是紧急情况下救人救命的临时裁

决?按对方律师的逻辑，卫生院总不会对奄奄一息的钱某说：

不是我不想救你；是因为怕你传上乙肝哪! 被告：正是因为我

们无法保证传染会给病人带来什么风险，所以我们只能按照

医疗规则行事。如果没有法律，那么器官走私将成为合法，

杜冷丁的使用将不受限制，精子库的发展将使天下男女都成

表哥表妹。这样的后果您愿意看到吗? 原告：本案纠纷的实质

，在于法律会不会为医疗机构紧急救治设定障碍。《职业医

师法》关于医疗机构不得拒绝紧急救治的规定告诉我们，没

有这种障碍。《献血法》关于可以临时采血的规定告诉我们

，也没有这种障碍。障碍在哪里?在卫生院的主观认识里。然

而形成这种错误认识的内心动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不顾患者生

命安危，只考虑自己如何免除行政责任的错误心态而已。 被

告：对方今天的逻辑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他告诉我们，在紧

急情况下可以突破法律。这是紧急避险吗?这是紧急冒险啊!非

法输血还有四个后果：第一，非法输血难救命；第二，容易

传播艾滋病；第三，医生被罚看不了病；第四，千万患者治

不了病啊! 原告：本案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法与法的冲突问题

，而是对方律师关于规定的认识错误与法律本意之间的冲突

问题。 被告：对方今天的第三个逻辑问题：就是他在目的和



手段上的冲突，他告诉我们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突破

法律!那么，我请问：一个饥饿的人是否可以去抢饭店?一个没

钱的人是否可以堂而皇之地抢银行呢? 原告：是因病情需要救

治，还是因为上级规定救治?如果医生面对一个危重病人，不

是先望、闻、问、切，而是先翻什么上级规定，那么，在没

有上级规定的时候，医生是不是就只能袖手旁观了呢? 被告：

对方今天的第三个逻辑错误，就是所谓的以结果推行为。他

认为，只要在医院里死一个人，医院的行为就必然存在违法

性。照您的逻辑，医院旁边还得再盖一所监狱。太平间里每

多添一张床，监狱里面就得多开一间房。诸如此类逻辑，还

有谁敢做白衣天使呢? 原告：对方律师的第一个错误是以规定

代替法律。对方律师的第二个错误是紧急救助为可为或不可

为。你们的错误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么，你们到底承不承担

责任呢?难道法律会规定医疗机构只有在具备了什么物质条件

下才可紧急救助、救死扶伤吗?难道上级规定告诉卫生院，对

钱某这样的患者宁可看着死，不能违规吗? 被告：都重要，不

能让他看着死，但绝不能不讲法律。家属的承诺能够排斥法

律吗?北京有一位高博士听取了家属的意见，为他们采取了眼

角膜手术，最后病人是被救下来了，可高博士却被判刑了。

为什么呢? 原告：是依规行医，还是依法行医?是依病情行医

，还是依规行医? 被告：我们来整理我们的逻辑，这个卫生院

是一级医院。一级医院没有能力确保采供血的安全，家属承

诺也不能排斥法律规定。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医院不采血，

符合法律的规定。我们再来整理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无

非是告诉我们紧急情况下健康就不可贵，制度也就无所谓，

血型也就可以随便配，法规还是无所谓。所以，对方的观点



是错误的。 【总结发言】 原告：遵守上级规定，不能成为卫

生院行为合法的便捷理由。因为上级规定不应对抗法律中救

死扶伤的基本原则。当限定血源的上级规定与救死扶伤的法

定职责相冲突时，医者的选择只能是拯救生命，而不是墨守

成规。事实上，在检查诊断后，卫生院已充分预见到，如不

及时输血钱某定会死亡。此时，其法定职责就是紧急救治，

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面对生命，如此冷酷；面对职责，如

此懈怠。卫生院当能为却不为，岂能没有过错?卫生院的行为

与钱某死亡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分析本案的前因后果，

钱某脾脏破裂并非不治之症，只是具备了死亡的可能性；而

阻断这种可能性的决定因素，正是卫生院的积极救治行为。

然而卫生院消极等待，紧急时刻无所作为，致使钱某生的希

望彻底破灭。如果卫生院严重失职却能免责，那么《职业医

师法》 对急救患者不得拒绝紧急处置的规定岂不形同虚设?作

为医疗机构的卫生院应当珍视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力，时刻铭

记救死扶伤的法定职责。否则，既为医道所不耻，也为法律

所不容。 被告：人死不能复生，原告今天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遗憾的是，原告今天却在以情代法。那么，原告究竟

错在哪里呢?一、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告诉我们，必

须有医务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而失职的责任事故的要件。在本

案中，卫生院恪守法令，尽职尽责，出于法定职责，我们接

受病人紧急抢救。术前准备，也正是出于法定职责。我们强

调用血规范，反对自行采血。请问，我们在哪个细节上违反

了规章制度?我们又在何种意义上有失职行为呢?二、医院固

然有救死扶伤的天职，但是脱离了科学规律和技术规范的行

为，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呢?很遗憾，原告律师今天没有



实事求是地与我们讨论卫生院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是从病

人死亡的结果来倒推卫生院有行为过错。如果这样的逻辑能

够成立，那么只要有病人死在医院，医生就要赔钱，甚至坐

牢，那普天下的白衣天使们岂不是个个都要逃之夭夭了吗?三

、违反法律规定的家属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当然没有。

本案中家属承诺充其量只是二个一厢情愿的要求，但是违反

法律的要求，你情我不愿。钱某的死亡绝不是卫生院所造成

的。正相反，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法律和规范正是为了捍卫和

保障我们12亿人的健康和生命。我们相信，会有一天，无论

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本案的遗憾都将不再发生。 【专家点

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教授：我觉得双方辩

论技巧是很高的。比如说原告强调对生命利益的保护，被告

强调对法规的遵循。这就抓住了有利于他们的论点，而且进

行了充分地阐述。我认为在本案中卫生院应当说是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责任。在绝大多数侵权行为案件里面，行为人的

行为，主观上既是有过错的，同时他的行为又具有违法性。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侵权行为中，可能行为人的行为主观上

虽然有过错，但是行为不一定具有违法性。这个案件就属于

这一类情况。我们不能说卫生院依据有关规定不允许家属采

血，这个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是，我们说它是有过错的，我

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允许家属采血将导致自己承担

责任，不允许家属采血将导致病人死亡。这两者之间，如果

我们要进行权衡的话，哪一种利益更重要呢?显然，我们说避

免死亡的发生，这是更重要的。所以，为了避免死亡的发生

，卫生院应当有一种作为的义务。特别是我们要考虑到即使

允许病人采血，可能违反哪一个法规的规定，但是未必就一



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在民法上，紧急避险制度就是允许

行为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从事一些不适法的，或者不合法

的行为，从而避免更大的利益遭受损害。即使因为在紧急情

况下允许病人采血会违反有关规定，在民法上是可以作为正

当理由来免除责任和保护生命，可以说这是立法的目的和价

值，而且也可以说是法律所要保护的最高利益。这个案件给

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使用法律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机械地

从只言片语来理解法律，而应当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法律的整

体含义。特别是要考虑法律的立法的目的和价值来全面地执

法。这样的话，可能使我们的法律适用和执法产生更好的社

会效果。 你看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首届全国律师辩论大赛

”吗？看到本刊登出的宁夏队上海队的辩论后，如果你错过

了聆听各路律师机智善辩的口才、法学家闪烁哲理的评析，

与一睹他们的风彩失之交臂，那就赶快用行动代替遗憾，到

《中国律师》杂志社购买精美的《首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

赛》。书中将重现大赛的精彩瞬间，展现律师的无穷魅力，

如果您是律师，会从本书中大受裨益，如果您不是律师，会

从书中得到精神的享受。?ぁ?编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